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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作为内蒙古大中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矿业”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

督导的保荐机构，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或“保荐机构”）

对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1 

1、关联交易事项 

大中矿业拟用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收购内蒙古金辉稀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辉稀矿”）膨润土车间资产组项目。本次交易的总金额为 12,300 万元。

金辉稀矿同意就标的资产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实现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出承诺，承诺实现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908.07

万元、1,565.39 万元、2,104.77 万元和 2,446.41 万元，若标的资产实际实现的净

利润数未能达到金辉稀矿向公司承诺的净利润数，则金辉稀矿将以现金方式对公

司进行补偿，若本次资产收购相应资产未能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

交付至买方名下，则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一年。每一承诺年度应补偿现金数额=

（当年度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当年度累计期末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

间承诺净利润数合计总额×本次交易对价总额。 

2、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金辉稀矿为众兴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与大中矿业属于同一控股股东控制

下的其他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金辉稀矿属于公司关联

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3、董事会表决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关联方

                                                   
1 依据大中矿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表决结果和独立董事出

具的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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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牛国锋先生、林来嵘先生和梁宝东先生已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出席董事

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故该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

王建文先生、王丽香女士对上述关联交易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在认真审核后发表

了同意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表决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5、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 条的规定，出席董事会的非关

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上市公司应当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此，本交

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2 

1、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内蒙古金辉稀矿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80066407191XW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工业园区 

经营场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韩文华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检验检测服务；选矿；非金属矿及

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轮胎销售；润滑油销售；轴承销售；电线、电缆经

营；阀门和旋塞销售；泵及真空设备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五金

产品零售；电气设备销售；矿山机械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

件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工器材销售；风机、风扇销

售；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消防器材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电力电子元器

                                                   
2 依据大中矿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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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

末冶金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工业用动物油脂化学品制造。 

2、股东及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众兴集团有限公司 9,800 98 

2 梁宝东 200 2 

合计 10,000 100 

注：梁宝东股权已签署协议将 2%股权转让给林来嵘，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金辉稀矿实际控制人为林来嵘与安素梅，与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

联方。 

3、近年资产、负债和经营状况 

金辉稀矿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00,660.01 105,023.49 

负债总额 127,147.60 131,502.03 

净资产 -26,487.59 -26,478.54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 月 1 日-9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4,420.82 8,214.42 

利润总额 -734.73 -240.56 

净利润 -734.73 -240.56 

注：2020 年财务数据经内蒙古兰天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审计报告类型为标准

无保留意见报告，2021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3 

1、拟收购交易标的概况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现金收购金辉稀矿膨润土车间资产组项目，包括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流动负债。其中收购实物资产包括房屋建（构）筑物、无

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和存货。 

（1）膨润土生产线所属的房屋建、构筑物资产，共计 27 项，其中房屋建筑

物共计 9 项，主要包括办公楼、联合车间（膨润土车间）、半成品库（胶凝剂车

间）、包装车间及成品库、破碎车间、激发剂车间等，总建筑面积 10,014.19 平方

米。该 9 项房屋建筑物均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资产收购协议中约定：就标的资
                                                   
3 依据大中矿业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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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尚未办理权属证书的建筑物，在交割完成之后，金辉稀矿应积极配合公司办

理相关权属证书，如因该等建筑物无法办理相关权属证书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由金辉稀矿承担。金辉稀矿承诺若因此导致有关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等情形，

金辉稀矿将独自承担全部责任。 

构筑物共计 18 项，主要包括膨润土项目机井、4 座钢板仓（400 立方）、膨

润土围墙铁艺围栏、原料堆场、膨润土加工厂散装库等。 

（2）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本次拟收购无形资产包括金辉稀矿所属位于乌拉特前旗先锋镇（黑柳子村）

的 1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使用权面

积为 113,620.60 平方米。 

（3）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本次收购的其他无形资产包括： 

①非货运过磅软件（无人过磅管理信息系统），该软件系统是与山西山大新

网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无人值守系统设备采购合同》中的组成部分，账面价值

为 80,029.49 元。 

②申报的 4 项发明专利，分别是：一种基于球团矿生产的膨润土添加剂制备

工艺（申请号 202110369843.9，2021 年 4 月 7 日受理）、一种用于矿山充填材料

的激发剂及其制备方法（申请号 202110275780.0，2021 年 3 月 15 日受理）、一

种基于选矿尾砂替代膨润土的球团矿制备工艺（申请号 202110313665.8，2021

年 3 月 24 日受理）、一种钢渣的综合利用方法（申请号 202110337498.0，2021

年 3 月 30 日受理），上述四项专利均已进入了初审阶段。 

（4）机器设备 

纳入本次资产收购范围的机器设备主要包含提升机、粉碎机、烘干机、磨粉

机等，共计 192 项。 

（5）存货 

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和产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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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拟收购交易标的抵押、质押、担保、诉讼及其他或有负债事项 

（1）2020 年 11 月 9 日，金辉稀矿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拉特前

旗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15100620200001465），担保债权金额为

壹拾壹亿元，最高额担保债权期间为 2020 年 11 月 9 日至 2023 年 11 月 8 日，抵

押物为金辉稀矿持有的土地使用权以及机器设备，本次收购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和部分机器设备已设定抵押。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拉特前旗支行已出具

《关于同意内蒙古金辉稀矿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抵押物的函》。 

（2）2020 年 6 月 5 日，股东梁宝东、众兴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分别签订两份《最高额质押合同》（公高质字第

ZH20Z00000044125-1、公高质字第 ZH20Z00000044125-2）。梁宝东、众兴集团

有限公司以持有内蒙古金辉稀矿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为众兴集团有限公司

的债务进行质押担保（公授信字第 Z000000044125 号的《综合授信合同》），最

高债权额为 4.4 亿元，主债权发生期限为 2020 年 6 月 5 日至 2023 年 6 月 4 日。

众兴集团有限公司拟通过贷款置换的方式解除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分行的股权质押手续，《资产收购协议》约定股东梁宝东、众兴集团有限公司

解除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分别签订的公高质字第

ZH20Z00000044125-1、公高质字第 ZH20Z00000044125-2 号《最高额质押合同》

为协议生效的前置条件之一。 

3、拟收购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2021 年 7 月 22 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同华评报字（2021）

第 060862 号《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收购涉及内蒙古金辉稀矿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的膨润土车间资产组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资产

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对金辉稀矿持有

的膨润土车间资产组进行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经审计后资产

账面价值为 2,845.09 万元，负债为 58.87 万元，净资产为 2,786.22 万元。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为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845.09 万元，评估值为 4,663.49 万元，增值

率 63.91%；负债账面价值为 58.87 万元，评估值为 58.87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786.22 万元，评估值为 4,604.62 万元，增值率 65.26%。采

用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2,300.00 万元，增值率 341.46%。 

收益法资产评估结果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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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收益法）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620.54    

非流动资产 2 2,224.55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投资性房地产 4     

固定资产 5 1,414.76    

在建工程 6     

无形资产 7 809.79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资产总计 10 2,845.09    

流动负债 11 58.87    

非流动负债 12     

负债总计 13 58.87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4 2,786.22 12,300.00 9,513.78 341.46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 4,604.62 万元；收益法的评估值 12,300.00 万元，两

种方法的评估结果差异 7,695.38 万元。主要差异是由于资产基础法无法体现膨润

土车间资产组的协同效应，诸如客户资源、人力资源等价值，而收益法涵盖了上

述资产价值，故产生较大差异。 

基于以上因素，本次选用收益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金辉稀矿持有的

膨润土车间资产组评估结果为 12,300.00 万元。 

本次资产评估采用收益法，选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及资金来源 

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

价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标的的交易价格为 12,300.00 万元。本次交易收购

资产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可以减少该领域的关联交易，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稳定供

应链，便于公司今后产品结构规划、新产品研发。同时，随着膨润土、胶凝剂等

系列产品应用不断向高附加值产品方向发展，以及市场的不断开拓，未来会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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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带来更多的盈利收入。该项资产收购符合公司上市后总体的发展思路和战略布

局。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导致出席董事

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故该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

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基于可以减少关联交易、降

低生产成本、稳定供应链的目的而进行。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

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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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胡静静  娄家杭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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